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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牵出“大买卖”

2020年4月，群众举报，湖州市织里镇某村一小作坊常有

刺鼻气味飘出。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映入

眼帘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现场一片狼藉，各种简易容器随处堆放，黑色和褐色的

油状液体溢流在场地上，散发着刺激性气味。”一位现场取样

的执法人员回忆。

经鉴定，现场不明化学物质为有机玻璃制造产生的精馏

残渣（废甲酯油），属于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而泄

漏的废甲酯油，严重污染了小作坊及周围土壤。

此后，生态环境、公安等多部门联动赶赴江苏、安徽等地，

对涉及的上下游产业进行调查取证。一条非法销售、收购、加

工、使用废甲酯油的黑色产业链逐渐呈现在大众眼前。

横跨三省污染案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起，李某华、郑某章等人分别在

江苏盐城，安徽滁州、宣城，浙江湖州等地从事无证有机玻璃

加工。

上述人员明知蒸馏有机玻璃产生的废液（废甲酯油），应

当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却依然将其非法出售给无资质人员。

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周某荣等人作为中间商，违法

收购废液后，经简单处置，转卖给下游安徽燃料油收购商。

下游收购商吴某良、何某刚等人将废甲酯油与其它燃料

油混合后，以“重油”名义，转卖至安徽灵璧县和萧县等地的沥

青搅拌站，被作为燃料油使用。

据被告人张某春交代：“我曾从事废油生意，浙江2016年

开始大力整治非法处置废甲酯油后，很多小作坊都搬到周边

省份去了，我们也就私底下还在买卖。”

调查发现，最初300元左右一吨的废甲酯油经中间商转

卖，与其他燃料油混合加工后，能以超过3000元一吨的高价

出售。本案中非法处置废甲酯油共计2000余吨，所涉金额高

达上千万元，造成的严重污染生态修复成本在1300万元以上。

实验粉碎“无罪抗辩”

案件受理后，类似“废甲酯油燃烧后不会产生污染，这是

资源回收利用，我的委托人无罪”这样尖锐的辩护意见一度让

办案法官犯了难。

为此，办案法官反复研究了3000多页卷宗，查阅大量相

关资料，并走访了省环科院相关领域的专家。

“这究竟是一条逃避无害化处理、谋取不法利益的‘黑色’

产业链，还是一条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绿色’产业

链？这个问题必须要让科学和事实来说话。”承办法官说。

为了还原真相，今年9月，承办法官推动公安、检察、生态

环境部门与安徽当地有关部门协调，共赴安徽现场进行侦查

实验。

“我们从被查处的安徽燃料商作坊中，拉了一车完全一样

的废液，放在同一个沥青搅拌站中燃烧，按照规定方式采集并

分析气体。”现场指导侦查实验的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介绍。

实验表明，废甲酯油在自然燃烧状态下因燃烧不充分会

产生有毒物质，污染大气。结合在案证据，证实了吴某良等人

的行为产生了环境污染后果。

12月29日，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一审以污染环境罪

分别判决被告人周某荣等28人有期徒刑九个月至四年五个月

不等，最高处罚金28万元。同时发布从业禁止令，责令周某荣

等被告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5年不得从事与危险废物处置相

关业务。

“被离婚”19年，
举报丈夫重婚
才知真相

《检察日报》刘立新 刘奕岑

近日，河南省西平县民政局在

报纸上公开发布声明，对刘女士

与苏先生的离婚宣告无效。至

此，困扰刘女士多年的烦恼终于

烟消云散。

1989年 1月，刘女士与苏先生

在当地乡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

记。结婚不久，女儿出生。为了改

善家里的生活，小两口儿离开家乡

去北京打工，经过多年的打拼，生活

逐渐稳定殷实，还用攒下的钱做起

了小生意。后来，为方便照顾老人

和孩子，刘女士独自一人回到家乡，

夫妻生活开启了“异地模式”。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女士听村

里的人说，其丈夫苏先生在北京与

其他女人再婚了。得到确认后，刘

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丈夫重

婚。可公安机关告知她，经民政局

查询，刘女士与苏先生于2002年12

月就办理了离婚手续，但离婚证上

显示的是别人的身份证号。公安机

关经调查后，以无犯罪事实为由不

予立案。

刘女士于2010年5月向西平县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县民政局

颁发的离婚证或确认该离婚证无

效，但由于已超过最长法定起诉期

限，被法院裁定驳回。随后，刘女士

多次上访，问题均未得到解决。

2021年 8月，西平县检察院在

开展婚姻登记违法行为监督专项活

动中发现了该线索。办案检察官经

初步审查认为，该案是婚姻登记错

误引发的行政纠纷，由于案件时间

较为久远，当时的网络信息不够完

善，资料有限，监督难度显而易

见。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细节入手，

重点围绕涉案婚姻是否为冒名登

记问题开展调查核实。通过从法

院、民政局、公安机关等单位查询

和调取相关材料、实地走访相关证

人，办案检察官终于找到了突破案

件的关键点。

经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证实，

2002年12月，与苏先生一起到民政

部门办理离婚登记的并非刘女士本

人，且申请人仅提供了一份结婚证

和离婚协议，未携带相关证明材

料。苏先生持有的离婚证上显示的

“刘女士”的身份证号与刘女士本人

的身份证号不一致；民政部门提供

的离婚证图片显示持证人照片处也

未加盖婚姻登记专用章。据此，办

案检察官认为，民政部门颁发离婚

证的行政行为不符合合法要件，且

该瑕疵属于明显而重大的情形，故

该行政行为自始无效。

为更好地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堵塞婚姻登记领域的管理漏洞，

西平县检察院采取“公开听证+检察

建议”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听证

会邀请了县人大代表、律师代表、当

事人所在企业代表等担任听证员。

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详细介绍了案

件情况和审查意见，听证员对案件进

行了讨论。随后，西平县检察院针对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提出加大

婚姻登记信息审查力度和全面开展

婚姻登记自查工作的改进意见。

听证会后，办案检察官多次与

县民政局、当事人所在村村委会等

沟通协调。日前，县民政局在报纸

上公开发布声明，对刘女士与苏先

生的离婚宣告无效。

长三角协作切断黑色产业链
非法处置危废28人获刑
湖州宣判一起特大跨省污染环境案
通讯员 方斯剑

“当时抱着侥幸心

理，心想废甲酯油是从省

外买来再卖到省外，自己

只是转道手，省内应该没

人会抓我。”法庭上，一名

被告人后悔不已。

12月29日，湖州南

太湖新区人民法院对一

起特大跨省污染环境案

公开宣判。据悉，该案横

跨江苏、浙江、安徽三地，

系生态环境部2021年涉

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打击

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典型案件之一。


